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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政发〔2020〕78号 2020年12月18日

崆峒区人民政府，平凉工业园区管委会，市直

有关部门，中、省驻平有关单位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共平凉市委平凉市人

民政府关于支持崆峒区加快高质量发展的意

见》，持续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助推崆峒区实

施乡村振兴战略，经 2020年 12月 3日市政府第

55次常务会议研究，决定以委托模式下放崆峒

区政府行使部分土地供应审批权限，现就有关

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委托下放的事项

以 《平凉市城市总体规划 （2014—2030
年）》确定的中心城区范围（142平方公里）为

界，委托下放崆峒区政府行使以下土地供应审

批权限：

1．中心城区范围外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和供

后监管权限；

2．崆峒区辖区内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供应

和供后监管权限。

平凉工业园区范围内的国有建设用地供应

权限继续按照《平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向

平凉工业园区下放委托授权行使行政职权事项的

通知》（平政办发〔2018〕180号）执行，不做调

整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1．土地供应权限委托下放后，崆峒区政府

要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，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

省、市关于土地管理的各项法律法规政策，按

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土地资源经营管理的理念要

求，依法决策、合理利用。要依法依规审批，

强化事中事后监督管理，切实做好委托下放事

项的落实和衔接工作。

2．新设“平凉市自然资源局土地使用权供

应专用章（*）”（“*”代表数字 1、2），根据

委托权限配套给市自然资源局崆峒分局、工业

园区分局使用。市自然资源局崆峒分局、工业

园区分局主要负责人受市自然资源局主要负责

人授权委托签订土地使用权供应合同（划拨决

定书），并加盖市自然资源局土地使用权供应专

用编码章。市自然资源局要加强业务指导和监

督管理，确保委托下放工作顺利承接。

3．崆峒区政府、平凉工业园区管委会要严

格落实土地招拍挂制度，确保“净地”出让；

要严格执行地价集体会审制度,根据土地评估结

果，综合考虑产业政策、土地供应政策、土地

市场运行情况和土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等集体研

究确定出让底价；要严格建设用地供后监管，

督促受让人按照出让合同约定开发利用土地，

对已供土地开发利用进行全程监管。
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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